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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职责
	序号
	名称
	工作职责

	1
	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拟订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做好威胁城镇居民和乡村农户安全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实施。会同气象部门向社会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险情应急调查，提出抢险救灾措施建议。负责组织专家对地质灾害的成因进行分析论证认定。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及应急演练。

	2
	发展改革部门
	会同相关行政审批部门督导项目单位及可研编制单位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及说明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23〕304号）等有关规定，将地质灾害有关内容纳入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并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有关规定，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是否包含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督导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做好石油天然气管道沿线地质灾害排查、监测和防治工作。

	3
	教育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中小学校舍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及时进行治理。

	4
	民政部门
	督促指导各级民政服务机构，特别是经营性公墓、民政项目在建工地以及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和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等，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对能立即消除的地质灾害隐患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解决，对险情紧迫、危害大或短时间难以完成整治的隐患点，要采取主动预防避让措施，全力保障民政服务生命财产安全。

	5
	财政部门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的保障，严格资金管理，确保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

	6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督导责任单位对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开展的工程建设项目，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论落实预防治理措施，严防人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

	7
	交通运输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公路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排查、巡查和复查，并明确责任界限、压实分工责任。对公路红线范围内，因公路相关工程建设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迅速采取应急排危除险措施，对其他已直接影响公路安全的隐患点，要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妥善处置。对危险性较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加强监测预警。要根据职责分工，加强公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的治理，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公路拟建项目，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做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工作同步进行，同时要加强工程建设中地质灾害隐患的防治。

	8
	水利部门
	加强水土保持，负责水库(坝、渠)等水利工程设施、水域及其岸线地质灾害的排查、监测和防治工作。

	9
	农业农村部门
	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村宅基地管理。

	10
	文旅部门
	督导景区建设等责任单位做好旅游景区地质灾害的排查和防治工作。

	11
	应急管理部门
	负责协调各部门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承担重大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组织协调工作。

	12
	气象部门
	及时提供和发布气象预警信息，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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